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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更 生 服 務 的 最 新 進 展  

及 檢 討 「 罪 犯 風 險 與 更 生 需 要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」  
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懲 教 署 更 生 服 務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以 及 「 罪 犯

風 險 與 更 生 需 要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」 （ 下 稱  「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」 ）

的 檢 討 結 果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懲 教 署 一 直 致 力 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安 全 及 符 合 人 道 的 環 境 ， 亦

為 他 們 提 供 合 適 的 更 生 服 務 ， 協 助 他 們 於 服 刑 期 滿 後 順 利 融 入 社

會 。 更 生 服 務 主 要 包 括 職 業 訓 練 、 教 育 及 不 同 類 型 的 心 理 輔 導 服

務 等 ， 以 增 強 在 囚 人 士 的 工 作 技 能 ， 使 他 們 在 獲 釋 後 更 容 易 找 到

工 作 ， 亦 協 助 糾 正 他 們 的 犯 罪 行 為 及 心 理 問 題 。  
 
 
更 生 服 務 的 最 新 發 展  
 
職 業 訓 練  
 
3. 大 部 份 21歲 以 下 的 年 輕 在 囚 人 士 1須 接 受 半 日 教 育 課 程 及 半

日 職 業 訓 練。自 2011年 1月 開 始，懲 教 署 與 職 業 訓 練 局 先 後 在 勵 志

更 生 中 心、芝 蘭 更 生 中 心 及 勵 敬 懲 教 所 合 辦「 Teen才 再 現 計 劃 」，

提 供 的 課 程 包 括 美 容 、 辦 公 室 實 務 、 髮 型 設 計 及 空 調 製 冷 訓 練 。

該 計 劃 為 完 成 課 程 的 學 員 提 供 銜 接 渠 道 ， 讓 他 們 可 繼 續 報 讀 職 業

訓 練 局 開 辦 而 入 學 要 求 為 中 三 程 度 或 同 等 學 歷 的 課 程 ， 以 獲 取 認

可 專 業 資 格 。 自 計 劃 實 施 以 來 ， 已 有 122名 年 輕 在 囚 人 士 參 加 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勞 教 中 心 受 訓 生 須 根 據 勞 教 中 心 條 例 （ 法 例 第  239 章 ） 接 受 其 他 形 式 訓 練 ， 而 還 押 之

青 少 年 在 囚 人 士 一 般 羈 留 時 間 較 短 ， 故 懲 教 署 會 因 應 他 們 個 別 需 要 提 供 合 適 的 教 育 服

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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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懲 教 署 現 時 與 多 個 培 訓 機 構 如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、 建 造 業 議 會 、

職 業 訓 練 局 等 合 作 ， 為 判 刑 不 少 於 6個 月 而 剩 餘 刑 期 為 3至 24個 月

的 合 資 格 成 年 在 囚 人 士 ， 提 供 市 場 導 向 的 全 日 制 及 部 分 時 間 制 職

業 訓 練 課 程 ， 供 他 們 自 由 選 擇 報 讀 。 在 2010-11年 度 ， 懲 教 署 提 供

了 約 1 280個 職 業 訓 練 名 額 ， 而 申 請 的 在 囚 人 士 約 有 1 300名 。 在

2011-12年 度，懲 教 署 提 供 的 職 業 訓 練 名 額 共 1 282個，而 在 2012-13
年 度 ， 名 額 會 增 至 1 311個 。 如 合 資 格 在 囚 人 士 未 能 獲 安 排 修 讀 其

選 擇 的 訓 練 課 程 ， 可 選 報 讀 其 他 課 程 ， 懲 教 署 會 盡 量 作 出 安 排 。  
 
5. 在 2011年，懲 教 署 推 出 6項 新 培 訓 課 程，分 別 為 中 式 烹 飪 及 食

肆 服 務 、 餐 飲 及 宴 會 服 務 、 化 妝 、 倉 務 、 網 頁 設 計 及 基 礎 程 式 編

製 ， 以 及 龍 門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員 課 程 。 在 2012年 ， 署 方 會 增 辦 旅 遊

及 產 品 推 廣 等 新 的 服 務 行 業 訓 練 課 程 。 懲 教 署 亦 獲 多 個 非 政 府 機

構 及 組 織 2提 供 協 助 ， 繼 續 在 懲 教 工 業 中 加 強 職 業 訓 練 元 素 ， 例 如

金 工 、 木 工 和 洗 衣 等 服 務 。  
 
求 職 支 援  
 
6. 懲 教 署 與 多 個 僱 主 及 商 業 機 構 合 作 ， 協 助 提 高 更 生 人 士 的 就

業 機 會 。 懲 教 署 自 2004年 起 設 立 愛 心 僱 主 網 絡 ， 為 更 生 人 士 提 供

工 作 機 會。截 至 2012年 1月 底，已 有 249機 構 /公 司 /人 士 登 記 成 為 愛

心 僱 主，並 曾 提 供 898份 工 作 職 位 給 更 生 人 士。懲 教 署 人 員 會 按 更

生 人 士 的 興 趣 和 專 長 ， 作 出 轉 介 及 職 業 輔 導 ， 並 與 聘 用 更 生 人 士

的 愛 心 僱 主 保 持 聯 絡 ， 以 跟 進 更 生 人 士 的 情 況 。  
 
7. 自 2011年 開 始 ， 懲 教 署 與 香 港 善 導 會 合 作 ， 由 後 者 統 籌 其 愛

心 僱 主 所 提 供 的 職 位 空 缺 資 訊 ， 定 期 交 予 懲 教 署 張 貼 於 院 所 內 ，

有 興 趣 的 在 囚 人 士 可 直 接 將 申 請 寄 交 善 導 會 ， 由 善 導 會 安 排 求 職

面 試 。  
 
8. 在 2011年 8月，懲 教 署 與 商 界 助 更 生 委 員 會 合 作，在 壁 屋 監 獄

試 行 舉 辦 一 個 名 為 「 給 更 生 人 士 一 個 機 會 」 的 職 業 招 聘 會 ， 共 有

26名 僱 主 參 與。該 項 目 為 將 於 3個 月 內 獲 釋 的 本 地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就

業 機 會 ， 既 可 幫 助 在 囚 人 士 取 得 面 試 經 驗 ， 同 時 亦 有 助 向 市 民 大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相 關 組 織 包 括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、 職 業 訓 練 局 、 建 造 業 議 會 、 職 業 安 全 健 康

局 、 香 港 專 業 進 修 學 校 、 製 衣 業 訓 練 局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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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 推 廣 助 更 生 訊 息 ， 及 擴 大 愛 心 僱 主 支 援 網 絡 ， 為 更 生 人 士 爭 取

更 多 就 業 機 會 。  
 
9. 至 於 政 府 方 面，特 區 政 府 在 進 行 招 聘 時，並 不 會 要 求 求 職 人 士

在 申 請 書 提 供 過 往 刑 事 定 罪 紀 錄 ， 使 更 生 人 士 在 相 同 標 準 下 與 其

他 申 請 人 一 併 獲 得 考 慮 。 政 府 的 招 聘 政 策 是 根 據 公 開 和 公 平 競 爭

的 原 則 聘 任 公 務 員 。 作 為 提 供 平 等 機 會 的 僱 主 ， 政 府 在 考 慮 公 務

員 職 位 的 申 請 時 會 按 照 申 請 人 的 性 格 、 資 歷 、 能 力 及 優 點 ， 甄 選

最 適 當 人 選 擔 任 有 關 職 位 。 政 府 部 門 不 會 就 獲 聘 任 人 士 是 否 有 刑

事 紀 錄 作 出 特 別 統 計 。 懲 教 署 會 繼 續 積 極 與 商 界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和

公 營 機 構 在 協 助 更 生 人 士 就 業 方 面 合 作 ， 讓 他 們 可 以 受 惠 。  

 
教 育 服 務  
 
10. 懲 教 署 為 大 部 份 21 歲 以 下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教 育。此 外，為 了 加

強 語 文 和 電 腦 教 育 ， 懲 教 署 已 於 所 有 羈 押 青 少 年 所 員 的 院 所 設 置

多 媒 體 學 習 中 心 。 為 配 合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推 行 ， 懲 教 署 亦 已 為 合 資

格 所 員 教 授 新 科 目 ， 及 為 他 們 參 與 有 關 考 試 進 行 相 關 準 備 工 作 。

至 於 有 意 在 工 餘 進 修 的 成 年 在 囚 人 士 ， 懲 教 署 亦 會 為 他 們 提 供 輔

導 和 意 見 ， 並 會 協 助 他 們 報 讀 合 適 的 課 程 和 申 請 相 關 的 資 助
3。  

 
專 為 女 性 在 囚 人 士 而 設 的 更 生 服 務  
 
11. 女 性 在 囚 人 士 往 往 面 對 情 緒 控 制 及 人 際 關 係 問 題 ， 而 這 些

可 能 與 她 們 過 去 曾 經 被 虐 待 的 經 歷 有 關 。 除 非 這 些 問 題 得 到 妥

善 處 理 ， 否 則 女 性 在 囚 人 士 在 獲 釋 後 可 能 會 進 一 步 損 害 社 會 ，

長 遠 來 說 更 會 對 她 們 的 子 女 和 家 庭 造 成 傷 害。針 對 女 性 在 囚 人 士

獨 有 的 問 題 及 治 療 需 要，懲 教 署 於 2011年 3月 在 羅 湖 懲 教 所 成 立 專

為 成 年 女 性 在 囚 人 士 而 設 的 「 健 心 館 」 。  
 
12. 「 健 心 館 」 是 一 個 個 人 成 長 及 情 緒 治 療 中 心 。 服 務 內 容 包 括

為 具 有 中 度 至 高 度 重 犯 風 險 及 更 生 需 要 的 女 性 在 囚 人 士 作 出 深 入

的 心 理 評 估 ， 並 提 供 一 系 列 有 系 統 及 針 對 女 性 需 要 的 治 療 計 劃 ，

幫 助 參 與 者 建 立 正 面 思 維 方 式 及 學 習 處 理 情 緒 和 人 際 關 係 的 正 確

技 巧 。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經濟援助來自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金、更生基金、在囚人士教育資助基金、關顧更生人士基金及香港公

開大學的資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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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性 罪 犯 制 訂 重 犯 風 險 及 更 生 需 要 評 估 工 具  
 
13. 為 提 高 性 罪 犯 的 更 生 成 效 ， 懲 教 署 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心 理 學 系

自 2010 年 起 合 作 展 開 一 項 為 期 5 年 的 計 劃，為 性 罪 犯 研 發 一 套 心

理 評 估 工 具 ， 以 評 估 成 年 及 年 輕 性 罪 犯 的 重 犯 風 險 和 治 療 需 要 。

這 套 評 估 工 具 可 為 本 地 精 神 健 康 專 科 人 員 提 供 有 用 的 參 考 資 料 ，

協 助 他 們 向 法 庭 和 法 定 覆 檢 委 員 會 就 性 罪 犯 的 更 生 需 要 作 出 妥 善

建 議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透 過 這 套 評 估 工 具 ， 亦 可 提 高 性 罪 犯 更 生 計 劃

的 整 體 質 素 ， 使 更 生 計 劃 更 能 因 應 他 們 的 重 犯 風 險 和 更 生 需 要 而

作 出 適 當 安 排 。 有 關 計 劃 將 於 2015 年 3 月 完 成 。  
 
社 區 參 與  
 
14. 更 生 工 作 的 成 效 很 大 程 度 取 決 於 社 會 對 更 生 人 士 的 接 納 程

度 。 因 此 ， 懲 教 署 一 直 致 力 舉 辦 教 育 及 宣 傳 運 動 ， 呼 籲 社 會 各 界

支 持 更 生 人 士 。  
 
15. 懲 教 署 會 繼 續 與 超 過 80個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社 區 組 織 合 作 ， 加 強

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更 生 服 務 和 支 援 。 針 對 部 分 在 囚 人 士 原 為 家 庭 經

濟 支 柱 而 在 他 們 服 刑 期 間 家 庭 經 濟 可 能 出 現 問 題 ， 懲 教 署 在 2011
年 7月 聯 同 仁 濟 醫 院 推 出 仁 濟 明 日 更 生 慈 善 基 金，向 該 些 在 囚 人 士

的 未 成 年 子 女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。  
 
16. 此 外 ， 懲 教 署 亦 安 排 青 少 年 參 與 有 關 在 囚 人 士 更 生 的 教 育 講

座 和 座 談 會 ， 以 及 參 觀 懲 教 院 所 ， 由 決 意 改 過 自 新 的 在 囚 人 士 分

享 他 們 的 經 歷 ， 使 青 少 年 對 更 生 人 士 有 正 面 的 認 識 。  
 
檢 討 罪 犯 風 險 與 更 生 需 要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 
 
17. 懲 教 署 自 2006年 10月 起 ， 實 施 「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」 。 該 程 序

主 要 是 按 在 囚 人 士 的 年 齡 、 罪 行 性 質 和 犯 罪 次 數 、 吸 毒 經 驗 、 教

育 水 平 、 就 業 狀 況 等 ， 評 估 及 識 別 他 們 的 再 犯 風 險 ， 然 後 針 對 他

們 不 同 範 疇 （ 包 括 家 庭 /婚 姻 、 就 業 、 社 區 適 應 、 社 群 關 係 、 吸 食

毒 品 、 個 人 /情 緒 及 犯 罪 思 想 ） 的 需 要 ， 為 自 願 接 受 的 在 囚 人 士 提

供 配 對 更 生 計 劃 ， 協 助 他 們 重 建 家 庭 關 係 、 改 善 社 交 技 巧 、 提 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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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職 技 能 、 糾 正 犯 罪 思 想 、 管 理 情 緒 、 增 強 對 社 區 支 援 的 認 識 和

處 理 吸 食 毒 品 習 慣 等 。  

 
18. 「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」 實 施 初 期 的 主 要 對 象 為 青 少 年 犯 及 所

員 ， 及 判 刑 較 長 （ 即 兩 年 或 以 上 ） 的 本 地 在 囚 人 士 ， 其 後 擴 展 至

包 括 成 年 及 刑 期 較 短 （ 即 12個 月 或 以 上 ） 的 本 地 在 囚 人 士 。 由 計

劃 開 始 實 施 至 2012年 1月 ， 已 有 超 過 19 600名 在 囚 人 士 接 受 了 重 犯

風 險 和 更 生 需 要 評 估，懲 教 署 為 其 中 約 11 400名 在 囚 人 士 安 排 了 約

22 600節 更 生 活 動 。  

 
檢 討  

 
19. 「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」實 行 至 今 5年。懲 教 署 在 2011年 進 行 了 檢

討 ， 比 較 在 「 評 估 及 管 理 程 序 」 下 曾 接 受 配 對 更 生 計 劃 的 在 囚 人

士 及 沒 有 接 受 配 對 更 生 計 劃 的 在 囚 人 士 在 獲 釋 後 3 年 內 的 再 犯

率。結 果 顯 示，在 2007年 (該 程 序 實 施 的 首 年 )獲 釋 的 年 輕 在 囚 人 士

及 所 員 中，其 中 1 862人 曾 接 受 更 生 需 要 評 估，而 當 中 的 1 537人 曾

接 受 配 對 更 生 計 劃，他 們 的 整 體 再 犯 率 為 45.9%。至 於 沒 有 接 受 配

對 更 生 計 劃 的 325 名 年 輕 在 囚 人 士 及 所 員 ， 他 們 的 再 犯 率 為

60.6%。數 字 初 部 顯 示，曾 接 受 配 對 更 生 計 劃 的 犯 人 的 重 犯 情 況 較

少 。  

 
20.  此 外 ， 懲 教 署 亦 向 完 成 配 對 更 生 計 劃 的 參 加 者 進 行 問 卷 調

查 ， 請 他 們 自 我 評 量 對 各 項 目 標 的 認 同 程 度 （ 1 為 不 認 同 ， 5 為

極 認 同 ） 。 初 步 統 計 數 據 顯 示 ， 他 們 對 家 人 的 態 度 有 正 面 的 改

變（ 平 均 為 4.11）、求 職 信 心 和 技 巧 方 面 有 所 提 升（ 平 均 為 4.01）、

在 犯 罪 思 想 方 面 有 明 顯 改 善 （ 平 均 為 4.29） 等 。  

 
21. 由 於 這 套 程 序 實 施 只 有 約 5年 時 間，因 此 檢 討 包 括 的 對 象 只 能

限 於 在 2007年 獲 釋 的 年 輕 在 囚 人 士 及 其 獲 釋 後 3年 內 的 情 況。懲 教

署 會 繼 續 逐 步 推 行 這 套 程 序 ， 並 參 照 運 作 經 驗 加 以 調 整 ， 同 時 會

收 集 更 多 數 據 ， 以 更 全 面 和 深 入 評 估 這 套 程 序 的 成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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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懲 教 署 會 持 續 檢 討 更 生 計 劃 ， 並 積 極 在 社 區 內 推 廣 罪 犯 更 生

工 作 ， 呼 籲 社 會 各 界 支 持 更 生 人 士 ， 以 協 助 建 立 一 個 更 安 全 和 共

融 的 社 會 。  
 
 
 
 
保 安 局  
懲 教 署  
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 




